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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舊約解構及約書亞記 

創世記 4 件事/人物: 神的創造、人的犯罪、神的審判、人的分散(1-11 章)。

亞伯拉罕、以撒、雅各、約瑟(12-50 章)。 

 

出埃及記 3 件事   : 神拯救脫離奴隸(1-18 章)、神賜下律法(19-24 章)、

神命建會幕(25-40 章，會幕是神同在的象徵)。 
 
利未記 : 聖潔的事奉，仿如一本「事奉人員手冊」。 
 
民數記 3 階段  : 西乃山的曠野(1-9 章，約數周)、加低斯的曠野(10-21

章，約 39 年)、摩押平原(22-36 章，數月)。 

 
申命記 : 3 篇講章(1、5、29 章)，重申耶和華的律法和誡命，要盡心、盡

性愛主。 
 

創 出 利 民 申 

人的起源 脫離為奴 聖潔事奉 淒慘過渡 重申律法 
國的開始:「萬

國必因你得

福。」 

創 12:1-3 

立約作祭司的

國度﹕ 

出 19:5-6 

若遵行便因此

活著: 

利 18:5 

因為不信，不

能進入應許之

地。來 3:19 

生死禍福已陳

明，申 30:1-2 

始立神權 建立神權 建立神權 神權受考驗 人的選擇 

 
學習注意﹕ 

1. 讀好摩西五經，要使用一組書卷來讀。不要半途而廢，不明白的留待日後再解

決，將問題暫時保留住。 

2. 留意歷史的時間性，事件的重點便可。細節部份可能未必能處理。 

3. 每卷的篇章結構都有其特色，留意分段架構。 

4. 留意神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發展，救恩的傳播。 

神建立一個國家的三個重要條件:  

1. 人。 

2. 地—居住。 

3. 律法—管治。 

約書亞記接下去記載以色列人怎樣征服迦南，劃分疆土，建立新生活，是舊約歷史擔

任承上轉下的重要任務。 

I. 歷史書經卷：  

A.一般定義：全卷內容用敘事體書寫者（書、士、得、撒上下、王上下、代上下、

拉、尼、斯）。  

 
B.廣泛定義：全卷或部份內容採用敘事體書寫者（部份內容採用敘事體書寫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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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民、耶、結、賽、伯）。  

 

II. 研讀基本原則：歷史記錄呈現的四方面問題  

A.史實的讀法和應用：舊約史實與我們有何關係？有何法則，至今仍可運用？  

B.家譜給我們的啟示：家譜的重要與目的何在？我們要如何研讀？  

C.舊約年代的困惑：舊約史書非編年史，年代似乎有些矛盾、混亂，聖經記錄是

否準確？  

D.史錄協調的問題：史書記錄上的矛盾或不協調處，是否可有正規解經原則可解
釋？  

III. 家譜：  

A.舊約家譜記錄：  

(1)亞當至挪亞。(2)該隱。(3)挪亞。(4)閃至亞伯拉罕。(5)他拉。(6)拿鶴。(7)

羅得。(8)亞伯拉罕。(9)以實瑪利。(10)以撒。(11)以掃。(12)雅各（十二支派）。

(13)被擄以後。  

 
B.家譜的類別：  

1. 前溯式家譜：依循公式－甲是乙的兒子記錄，追溯至個人祖先中某位重要人

物。  

2. 後延式家譜：依循公式－甲生了乙記錄，通常包括個人的年歲和某種行為等

資料。 註：家譜集中在創、代上下，其次是民、拉、尼，代表了兩個舊約

時期：一是舊約歷史肇始時期，一是舊約歷史結束時期。正好是溯源與歸宗

的兩段重要時刻。 代上 1：35-54 

C.讀家譜的注意事項：  

1. 希伯來文的「父」、「兒子」含意較廣，除直屬關係外，也可指「學生」、

「同僚」等用法。  

2. 家譜中常有名字省略。  

3. 某些家譜將人名、地名或族名混用並列。  

4. 同一個名字可能重覆使用。  

5. 同一個人可能有幾個不同姓名。  

6. 每一代的年限不容易決定。  

註：家譜應是傳記性和歷史性，而不是年代性的。  

D.家譜的功用：  

1. 個人：追溯個人與歷史上某重要人物的關係，以成為目前享有的權利、

地位的保障。  

2. 民族：保存各支派的脈絡；被擄歸回後，證明歸回者未與異族摻雜。  

3. 國家：編寫以色列史骨架的重要參考資料。  

4. 應用：  

(a)注意女性的名字。  

(b)注意變換的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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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注意譜表順序的異動。  

(d)注意聖經作者的說明。  

IV. 年代：希伯來列王年代計算法  
A. 確定列王年代的基本參考資料：  

1. 亞述國的「年號錄」。 

2. 亞述君王表。 

3. 多利買正典。 

4. 巴比倫年表。 

5. 碑記。  

註：希伯來王有共同攝政的現象。  

B. 猶大和以色列王年代的計算法：  

1. 二國的統治年始於不同的月份。  

2. 南北二國就採取兩種計算列王統治年數的方式：  

3. 登基年曆算法：王朝元年前有登基年（後算法）。  

4. 無登基年曆算法：登基年即為王朝元年（前算法）。  

5. 南北二國摻雜使用兩種計算法。  

6. 南北二國各以本國的曆算法計算他國君王的統治年。  

 
C. 認識「二重算法」：  

1. 在部份交疊攝政期的王朝，史書記載的君王統治總年數包括他的交疊期和

獨自秉政期，但在標示年次時，卻以他獨自秉政那年為登位的首年，而不

將交疊治理的首年算為登位的首年，此為「二重算法」。  

2. 在希伯來列王的九次交疊期中，先後共用了五次「二重算法」。  

V. 合參：可以類比使用合參法的經卷，即撒上下、王上下、和代上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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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 征服之書 

I. 簡介：  

1. 作者：約書亞 ，原名何西阿（民 13：8；申 32：44），意為拯救。 

2. 與摩西的關係：出 17：8-16，24：12-13；民 13：1-16，14：26-35。神選

他：民 27：18；申 34：9。 

3. 日期：1375B.C.  
4. 地點：迦南的示劍  

5. 主旨：神百姓對神能力的絕對信靠，戰勝諸敵，得應許地 。 
6. 主題：以色列的產業  

II. 內容：  

大綱：進取迦南(1-5)、征服迦南(6-12)、分配迦南(13-24)  

A. 進取迦南(1-5)  

(1)預備(1-2)  

(2)渡河(3-4)  

(3)守禮(5)  

B. 征服迦南(6-12)  

(1)中路戰役(6-8)  

(2)南路戰役(9-10)  

(3)北路戰役(11-12)  

C. 分配迦南(13-24)  

(1)分地(13-21)  

(2)紛爭(22)  

(3)分別(23-24)  

III. 特點、要點：  

1.地位上是承先啟後；屬靈上，屬靈爭戰，不在乎兵力的多寡。  

2.神的引導－耶和華軍隊的元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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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章：喇合(2)、過約但河(3)、破耶利哥城(6)、亞干的罪(7)、基遍人詭計

(9)、日月停止(10)、設立逃城(20)、約書亞卒(23)。  

IV. 信息：  

1. 神才是百姓真正的領袖，因人都會過去（去世）。  

2. 一人撒種（摩西）、一人收割（約書亞）。  

3. 神給恩典，人得－用信心支取，照他的信心來成就。  

4. 信心的功課－約但河水分開，在腳一入水之時。  

5. 割禮－打仗前割禮：割禮是與神立約的記號，成為聖潔。  

6. 單調的生活，有如繞耶利哥城，但若是順從神命而行，終必看見果效。  

7. 屬靈爭戰之勝負，取決於人神間關係。  

8. 產業是神全部要賜給人的，但屬地卻是人藉信心而佔領的土地，是人能

享用的部份（局面的）。  

V. 難題： 

1. 喇合撒謊：撒謊是罪，但神赦罪，是因人悔改及信神，喇合信靠神（異

教環境長大），向官員撒謊，所冒殺身之禍的危險更大，顯出其信心
堅定，且因行為稱義。  

2. 殺戮行為：你認為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時，按照神吩咐殺戮迦南人，
是否很兇殘，神是否沒有慈愛？ 

簡明聖經地圖  p.98  橄欖 

 

約書亞記說明征服迦南的經過，和地業的分配。證明神所應許的，沒有落空(書

21:44-45)。 

應用﹕如果神昔日應許過以色列人，沒有落空，我們又認識神的屬性，
祂是信實的話，我們就可以將我們的一生交托給祂。 

 

以色列人征服迦南  1 - 12 章 

以色列人享受迦南  13-22 章 

更新與神立的聖約  23-2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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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約書亞記的五個神學主題 1 

1. 聖戰 

1.1. 原則﹕要按規定打仗，7:1-26，20:1-20，21:10-14，25:17-19。 

1.2. 說明: 耶利哥與艾城的征服，成功與失敗的關鍵，2、6、8、10、11 章。 

1.3. 元帥﹕天上軍隊的元帥，書 5:13-15。 

 

2. 土地 

2.1. 記錄迦南地的征服，1-12 章。 

2.2. 各支派地界的分配，13-23 章。 

 

3. 合一 

3.1. 參與﹕所有支派有份參與戰事與處罰，申 13:9、書 7:25。 

3.2. 聯合﹕吉甲的石堆(4 章)、分地(13-21 章)、築壇(22 章)。 

 

4. 角色 

4.1. 約書亞﹕為神所揀選，接續摩西帶領以色列進入迦南(申 1:38，3:21、28、

31:3，34:9。 

4.2. 任務: 像摩西帶領以色列人過红海，書 3-4 章。按摩西所分配的分地，書

13:8-32。 

 

5. 聖約 

5.1. 律法書﹕強調律法書在全國的地位，書 1:8-9。 

5.2. 按摩西指示: 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在基利心山與以巴路山更新聖約(書 8 cf 

申 27:1-8)，按摩西指示而行，申 27:1-8。 

5.3. 生死禍福陳明﹕書 23:14-16 cf 申 28。 

5.4. 將不守聖約﹕書 24:19-20，申 31:15-29。 

 

                                                        
1
 朗文、狄拉德。21 世紀舊約導論。校園，頁 14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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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士師記 

約書亞的末了有一個新說明，就是引介了一段空隙，為士師記鋪路，摩西死時已

將領導權交給約書亞(申 31:1-8，34:9)，可是約書亞死時卻沒有預備領導人，百

姓已在迦南地生活，但沒有領導人帶領，引導他們敬拜神，結果怎樣呢? 就引入

士師記的年代。2 

 

 

 

                                                        
2
 朗文、狄拉德。21 世紀舊約導論。校園，頁 138。 


